
短期停留签证（6 个月内不超过 90 天）：

商务访问或短期商务培训

在哪里申请：

您必须在 www.hollandinchina.org 网站上预约签证申请：

o 中国大陆居民可以在北京大使馆，上海或广州总领事馆申请，不论护照和户口签发于何处。

o 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居民可以在荷兰驻香港总领事馆申请。

o 蒙古国公民应当在德国驻乌兰巴托大使馆申请荷兰签证。

您访问的主要目的地必须是荷兰，但是签证可以允许您到任何一个申根国家旅行（除非签证上另有说

明）：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意大

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挪威，荷兰，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

和瑞典和瑞士。

商务签证必须由本人申请，除非：

— 在过去两年中至少两次前往过申根国家，可以通过公司送签员申请（持有申请人的书面委托书）

— 拥有签证“橙色通道”特权的的公司员工可以通过批准的送签员申请

— 持有外交，公务和公务普通护照者可以通过外交部送签员申请（持有外交部照会）

60 欧元申请费必须同申请材料一起支付并且不返还。（在中国大陆的使领馆申请，费用以人民币形式支

付，在香港申请，费用以港币形式支付，汇率以大使馆/领事馆发布的为准）

只有完整的签证申请材料才会被审阅。

如果材料不完整，您将收到一份所缺材料清单以及延长签证受理时间的说明。如果材料不能补全，签证将

被拒绝。

如果申请材料齐全，结果可以在 3 个工作日后的每周五亲自领取，

— 如果签证被批准，护照可以和签证一同领取；

— 如果需要补充材料，护照可以留下或者连同所缺材料清单以及延长签证受理时间的说明一同领取。

如果材料不能补全，签证将被拒绝。

— 如果签证被拒绝，护照可以和正式拒签信一同领取。您可以再次申请或者根据拒签信上的说明上

诉。

— 如果申请被发到荷兰相关机构决定，护照可以留下或者取走。收到决定后我们将联系您。（这个过

程一般需要 2 周时间）

一张签证并没有自动给您进入申根国家领土的权利。确保您保留一套申请签证时提交资料的复印件，因为

除了您的有效护照，签证和医疗保险外，移民官员有可能会要求您提供其它信息。

您在申根国家停留的时间仅限于您签证上显示的天数，即使您的签证有着更长的有效期！如果您有一张多

次入境的签证，签证上显示的天数是在签证有效期内您所有访问天数的总和。如果您要频繁旅行，在 6 个

月内不能超过 90 天，即使您的签证有效期为一年或以上。如果您逾期停留，您将面临两年之内禁止进入申

根国家的制裁。如果您需要在 6 个月内在荷兰停留超过 90 天，您必须申请临时居留许可（MVV）.



商务访问或短期商务培训所需文件：

请按下列顺序出示文件：

1 签证申请表 申请人完整填写并签名
2 两张近期照片 -彩色，35X45mm

-正面，白色背景
3 护照 -在返回中国后有效期不少于 90 天

-必需有至少一页空白签证页
4 医疗保险 在签证有效期内，且适用于申根国，保险额为至少 3 万欧元

的紧急医疗以及回国的医疗费用
5 机票订位单 多次旅行，请出示首次旅行的机票订位单

注意：在获得签证批准前请不要购买机票！
6 申请人偿付能力证明 最近 3至 6个月的银行对账单， 无需存款证明 

如果旅行及生活费用由公司支付，需提供申请人（或雇主）公司偿

付能力的证明；或 

如果旅行及生活费用由本人支付，需提供本人偿付能力的证明 

在职人员的相关情况证明： 

- 由任职公司盖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由雇主出具的证明信(英文件，或者中文件附上英文翻译)，需使

用公司正式的信头纸并加盖公章，签字，并明确日期及如下信息：

 任职公司的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

 签字人员的姓名和职务；

 申请人姓名、职务、收入和工作年限；

 准假证明。

7 住宿证明 涵盖在申根国家停留的全部期间

8 中方单位营业执照原件+申请人雇

佣方的派遣信原件

（必须用英语书写或中文书写+英

文翻译件）

营业执照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用官方抬头纸，盖公章并签字，清晰注明：

-公司的完整地址和联系人

-签字人的姓名和职位

-申请人的姓名，职位，工资和工作时间

-访问目的

-确认访问完毕后继续在单位工作

-谁负责支付费用

-需附英文或荷兰文翻译件

9 正式邀请信原件

注意：只有在签证处批准后，扫描

或传真的邀请信才能在紧急情况下

被接受。必须一起提交一份清晰的

签署邀请信者的护照和身份证复印

件。

需使用公司正式的信头纸并加盖公章，签字，并须包含如下 

信息： 

任职公司的详细地址和联系人；

签字人员的姓名和职务；

访问的目的和持续时间；

详细日程；

支付旅行和生活费用的单位或个人；

主办方是否为确保申请人按规定返回中国提供保证金；

如果适用，提供商会注册证明。



10 工作许可（如果有的话） 以下情况有可能需要工作许可：

-在职工作培训；

-在申根成员国境内为任职公司工作 

11 复印件 -申请人护照的身份页和签字页

-身份证（双面）

-居留许可复印件（仅限外籍申请人）

-医疗保险

-中方雇主的营业执照

荷兰大使馆/领事馆拥有要求提供额外材料的权利，因此即使申请人递交齐全上述文件，

也不能保证签证的自动签发。


